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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交流资助办法（2024草案）
第一章	总则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学院教师的学术交流与合作，提高学院教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，设立专任教师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资助项目，并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资助办法。
第二章	奖励范围与标准
第二条  本资助办法适用的对象为我院在岗的专任教师。
第三条  资助对象参加的学术会议，应与学院的新能源材料和生物医药两个领域紧密相关。
第四条  资助对象应获得会议主办方出具的口头报告或者邀请报告邀请函，并且必须邀请国家级领军人才来学院做学术交流，其中邀请专家的相关费用由学院统筹。
第五条  学院资助为1500元/次，每人每年不超过4次。
第三章	附则
第六条  本办法自颁布日起生效，资助每年年底实施一次，具体细则由化学化工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化学化工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1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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